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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      權      書 

(報 關 提 貨 專 用)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立授權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下稱授權人)因已報奉經濟部國際貿易

局核准，自               (國)輸入下列物品一批，乃委託陽信商業銀行(下稱貴行)按照

下列有關內容，開發國外信用狀第                   號： 

     

    物品名稱及數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國外供應商： 

 

          

    輸入許可證號碼：  

 

二、授權人茲授權貴行於上開物品運到後，代向海關提貨，授權人並切實聲明貴行依本授權書，

就上開物品所為之報關提貨等行為，應對於授權人發生效力，授權人應受其拘束，特立本授

權書為憑。 

三、本授權書，正本一份，由貴行執存；副本二份，一份送海關查照，一份由授權人存查。 

 

此      致 

陽信商業銀行 

                    立授權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加蓋外匯印鑑卡上印鑑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立授權書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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